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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农安县农安镇旭丰家庭农场生猪养殖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工程所在地环境部门相关规定，以公

开、平等、广泛和便利的原则实行。

2025年 8月 22日农安县农安镇旭丰家庭农场委托吉林省禾泽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为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于 2025 年 8 月 25 日在环评宝

（http://www.huanpingbao.cn/）进行了首次环评信息公示；2025 年 9 月 18 日

-2025 年 10 月 9 日在环评宝网站（http://www.huanpingbao.cn/）进行了环评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二次信息公示；同时，2025 年 9 月 29 日和 2025 年 9 月 30 日

在城市晚报进行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在公众参与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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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5年 8月 22日农安县农安镇旭丰家庭农场委托吉林省禾泽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为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后，于 2025 年 8 月 25 日在环评宝

（http://www.huanpingbao.cn/）进行了首次环评信息公示；公开了建设项目名

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内

容。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2025 年 8 月 25 日在环评宝（http://www.huanpingbao.cn/）进行了首次环

评信息公示，见图 2.1-1，符合《办法》中“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

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进行首次公示”的要求。

图 2.1-1 首次公示（网站）

2.2.2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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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等反馈意见。

首次环评信息公示后，至意见反馈截止日期（2025 年 9 月 17 日），未收到

任何与项目环境保护有关的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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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农安县农安镇旭丰家庭农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

后，通过网站、城市晚报、现场张贴三种形式公开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

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内容，见图 3-1。征求公众意

见的期限均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符合《办法》中第十条中规定的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

相关信息内容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站

2025 年 9 月 18 日在环评宝网站进行了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信息公示，

符合《办法》中第十一条规定的相关要求，见图 3-1。

图 3-1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第二次公示（网站）

3.2.2 报纸

2025 年 9月 29日和 2025 年 9月 30 日在城市晚报上进行了环评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的信息公示，符合《办法》中第十一条中规定的相关要求，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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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第二次公示（报纸）

3.2.2 现场公示

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9 月 18 日至 2025 年 10 月 9 日（10 个工作日）在当地

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本次在农安镇西拉拉屯村进行公示，张贴地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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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屯小卖部，为村民日常购物、信息交流的聚集地，易于公众知悉的场所，现场

公示内容如下：

农安县农安镇旭丰家庭农场生猪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农安县农安镇旭丰家庭农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建设地点：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农安镇拉拉屯村二社

3、建设内容：全场年总出栏生猪 34000 头，存栏 17000 头。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纸版查阅方式

纸质版查阅途径：公众到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进行查阅。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48e4kNUOoOboJzBEaQ1GGg 提取码: ryc3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评价范围内的民众、有关单位等。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6lf1lTGMUx3CuXPvw8pGg 提取码: jaj1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将意见填写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意见表》，填写后可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邮寄信件等方式进行反馈，与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事项可电话咨询。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信息公开后 10 个工作日以内。

七、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农安县农安镇旭丰家庭农场；联 系 人：赵晓东；联系电话：

13364645555

八、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吉林省禾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时

工；地址：长春市南关区东南湖大路 98 号；电话：15714305201；邮箱：

1059218165@qq.com

现场公示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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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现场照片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后，至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任何与工

程环境保护有关的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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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通过项目的首次公示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至意见反馈截

止日期前未收到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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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分析

本项目环境影响信息公示后，至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任何与项目环境

保护有关的公众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未收到任何与工程环境保护有关的公众意见。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未收到任何与工程环境保护有关的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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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5 年 12 月 3 日，我公司在环评论坛网站上对《农安县农安镇旭丰家庭农

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全文、《农安县农安镇旭丰家庭农

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所公示的内容不涉及依法不应公

开的内容。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八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相关信息应当依法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已发

不得公开”的要求。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

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的要求。2025 年 12 月 3 日，我公司于全国建设项目环境

信息公示平台（https://www.eiacloud.com/）对本项目全本进行公示，公示内

容包括《农安县农安镇旭丰家庭农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

全文、《农安县农安镇旭丰家庭农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网络公示时间：2025 年 12 月 3 日公示网址：

https://www.eiacloud.com/

网站截图见图 6.2-1。

图 6.2-1 网站公示

https://www.eia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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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其他

本项目报批前，除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全文及公

众参与说明外，未选择其他公示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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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 存档备查情况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目前，我公司存档了《农安县农安镇旭丰家庭农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农安县农安镇旭丰家庭农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报批稿）、《农安县农安镇旭丰家庭农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说明》、报纸以及张贴告示，以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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